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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公司拟将公司全称由“江

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变更前公司中文名称：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变更后公司中文名称：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维尔利”及证券代码“300190”保持不变。  

公司拟变更的名称“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工商部门的

名称变更预核准，目前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信息变更需同时修改《公司

章程》。 

二、本次变更公司名称的原因说明 

公司是一家具有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的节能环保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布局，目前公司业务涵盖城市环境治理，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及工业节能环保三

大领域，可为客户提供固废处理、废水处理和废气净化解决方案的设计咨询、高

端装备生产、工程承包和项目运营在内的等多项综合服务。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

30 多家分子公司，并将业务拓展至德国、泰国等多个国家，已初步形成多业务

板块的有机组合以及多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公司的日常运营呈现出鲜明的集团

化特征。 

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司跨地域发展的现实情况及布局环保全产业链的战略目

标，树立公司平台化、国际化的品牌形象，提高公司品牌辨识度，推动完善集团

化管理模式，公司经研究决定拟变更公司名称为“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三、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符合公司目前的业务实际情况和战略

目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拟变更公

司名称事项，并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此次仅变更公司全称，证券简称“维尔利”及证券代码“300190”

保持不变。   

2、公司变更名称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就变更名称事项事先

征求工商部门意见，已通过名称变更核准，目前公司尚未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9 日 


